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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3、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
4、本次股东会议案五《关于 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确认及 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因部分参会股东投票反对而未获通过。
5、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 14:30；
4、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2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3027号瑞和大厦四楼会议室；
6、会议召开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2026年4月29日的《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8、会议主持人：董事陈如刚先生；
9、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0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6,

245,112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46.688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1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153,807,604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40.744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22,437,508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5.9438%。

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9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098,457股，
约占公司总股份约6.3838％。（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55,576,0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725%；反

对20,626,3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032%；弃权42,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29,3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308%；反对 20,626,3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5.5920%；弃权 4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2%。

2、审议通过《2025年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55,396,3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706%；反

对20,788,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955%；弃权59,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9,6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851%；反对 20,788,9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6.2668%；弃权 5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1%。

3、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55,395,1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699%；反
对20,801,8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028%；弃权4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8,4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800%；反对 20,801,8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6.3201%；弃权 4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155,506,8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333%；反

对20,690,1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94%；弃权4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60,1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434%；反对 20,690,1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5.8566%；弃权 4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

5、审议未通过《关于 2025 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4,170,8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65%；反对

20,719,8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563%；回避151,311,
6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530%。弃权42,7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35,8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428%；反对 20,719,8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5.98%；弃权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2%。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本议案未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各大银行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155,546,3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557%；反

对 20,584,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792%；弃权 114,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99,6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073%；反对 20,584,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5.4163%；弃权 11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64%。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158,387,5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677%；反

对 17,742,8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671%；弃权 114,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40,8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973%；反对 17,742,8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73.6263%；弃权 11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6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超、张春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2、《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关于调整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
管理费适用费率公告

一、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率调整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

申万菱信天天增

026122
2025年12月22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申万

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2026年5月24日

根据《申万菱信天天增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当以0.90%/年的管

理费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 2倍活期存款利率，基金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

0.30%/年，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

消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90%/年的管理费。基金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

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因发生上述调整管理费率情况，本基金管理人于

2026年5月24日起将本基金管理费率调整为0.30%/年。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待上述情况消除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恢复本基金管理费率为0.90%/年，并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

关注。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0-858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sws⁃
mu.com）咨询、了解有关信息。

风险揭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购买货币

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份额不等于客户交易结算

资金，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会因为货币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本基

金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和 7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与分红日实际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 7日年化收益

率可能存在差异。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

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5199 证券简称：ST葫芦娃 公告编号：2026-043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获得注射用唑来膦酸浓溶液药品注册证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关于注射用唑来膦酸浓溶液《药品注册证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注射用唑来膦酸浓溶液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规格：5ml:4mg（按C5H10N2O7P2计）
上市许可持有人：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2402109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64376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本品上市，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
注射用唑来膦酸浓溶液适应症为与标准抗肿瘤药物治疗合用，用于治疗实体肿瘤骨转移患者和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骨骼损害。 用于治疗恶性肿瘤引起的高钙血症（HCM）。
2001年，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oration的注射用唑来膦酸浓溶液在美国上市，2005年，注

射用唑来膦酸浓溶液在日本上市，2008年，由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oration生产的注射用唑来
膦酸浓溶液获批进口中国。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数据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公司外，国内已
经批准上市的注射用唑来膦酸浓溶液生产企业有12家。

本次获批的药品是按照与参比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技术要求审评并获批，批准后视同通过仿
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截至目前，公司对该产品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401.93万元（未经审计）。
三、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上述药品获得

《药品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对公司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由于医药行业的特点，药
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而且药品获得证书后生产和销售也容易受
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影响，药品的销售业绩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1229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6-021
可转债代码：113042 可转债简称：上银转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18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3楼上海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15
8,567,851,156

60.298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副董事长施红

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6人，列席5人，施红敏副董事长、叶峻董事、孔旭洪董事、牛韧职工董事、薛云

奎独立董事出席会议；顾建忠董事长、李正强独立董事、杨德红独立董事、黎健董事、陶宏君董事、庄喆
董事、董煜独立董事、肖微独立董事、应晓明董事、靳庆鲁独立董事、甘湘南董事因其他公务等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57,745,466
比例（%）

99.8821

反对

票数

9,063,137
比例（%）

0.1058

弃权

票数

1,042,553
比例（%）

0.0121
2、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59,644,814
比例（%）

99.9042

反对

票数

7,757,582
比例（%）

0.0905

弃权

票数

448,760
比例（%）

0.0053
3、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2028年资本管理规划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57,779,225
比例（%）

97.5481

反对

票数

190,496,432
比例（%）

2.2234

弃权

票数

19,575,499
比例（%）

0.2285
4、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58,793,395
比例（%）

97.5600

反对

票数

189,601,486
比例（%）

2.2129

弃权

票数

19,456,275
比例（%）

0.2271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48,088,808
比例（%）

99.7693

反对

票数

13,555,365
比例（%）

0.1582

弃权

票数

6,206,983
比例（%）

0.072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2、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持 股 1%- 5% 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5,045,132,357

2,472,458,270

1,042,054,187

293,131,731

748,922,45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2186

99.5705

99.0816

反对

票数

0

0

7,757,582

1,075,329

6,682,253

比例（%）

0.0000

0.0000

0.7386

0.3653

0.8841

弃权

票数

0

0

448,760

189,229

259,531

比例（%）

0.0000

0.0000

0.0428

0.0642

0.0343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于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

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提案

同意

票数

3,478,597,860

比例（%）

99.7646

反对

票数

7,757,582

比例（%）

0.2225

弃权

票数

448,760

比例（%）

0.0129

4

5

关于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

公 司 2026-
2028年股东

回报规划的

提案

关 于 聘 请

2026年度外

部审计机构

的提案

3,277,746,441

3,467,041,854

94.0043

99.4332

189,601,486

13,555,365

5.4377

0.3888

19,456,275

6,206,983

0.5580

0.178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江逸潇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520 证券简称：神州细胞 公告编号：2026-028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向香港联交所递交H股发行及上市申请

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5月22日向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资料。
该申请资料为公司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的要
求编制和刊发，为草拟版本，其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更新及修订，投资者不应根据其中的资料作
出任何投资决定。

鉴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有权
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境内监管机构规

定条件的媒体上刊登该申请资料，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以
及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申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供查阅（有关公司在研产品
的临床进展信息请参见招股章程之“业务”章节）：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562/documents/sehk26052201821.pdf
中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562/documents/sehk26052201820_c.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出。本

公告以及本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均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购、购
买或认购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H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
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备案、批准或核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